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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末 期 業 績

財務摘要

增長

‧ 營業額  —  約1,899,000,000港元 19%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241,000,000港元 9%
‧ 每股基本盈利  —  38.88港仙 9%

業績

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899,482 1,599,505
其他收入 25,330 16,903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6,415 15,909
原材料及已用消耗品 (902,121) (744,204)
僱員福利開支 (308,738) (252,81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119,916) (83,621)
商譽攤銷 — (21,015)
專利權及商標攤銷 — (666)
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9,060) —
就專利權及商標確認之減值虧損 (1,056) —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7,700 —
已於損益表確認之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 4,900
其他開支 (292,689) (247,315)
融資成本 3 (19,245) (19,290)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 399

除稅前溢利 286,102 268,692
稅項 4 (40,185) (43,702)

年度溢利 245,917 224,990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40,861 220,113
　少數股東權益 5,056 4,877

年度溢利 245,917 224,990

年度內已宣派股息 5 117,719 98,260

每股盈利
　—  基本 6 38.88港仙 35.81港仙

　—  攤薄 6 38.87港仙 35.79港仙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5,700 28,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708,280 518,642
　預付租賃款項  —  非即期部份 39,313 39,43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之按金 16,883 17,073
　無形資產 — 1,056
　商譽 — 9,060

800,176 613,267

流動資產
　存貨 7 531,036 467,56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469,751 426,885
　應收票據 8 48,564 44,045
　預付租賃款項  —  即期部份 914 934
　可收回稅項 4,979 3,373
　銀行結存及現金 150,582 441,672

1,205,826 1,384,47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295,378 230,105
　應付票據 9 40,847 52,800
　融資租約承擔 — 2
　無抵押銀行借款 310,206 493,016
　銀行透支 1,797 —
　浮息票據 150,000 —
　應付股息 14 9
　應繳稅項 46,806 59,408

845,048 835,340

流動資產淨值 360,778 549,13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60,954 1,162,403

非流動負債
　浮息票據 — 150,000

1,160,954 1,012,40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1,968 61,881
儲備 1,074,529 929,66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136,497 991,541
少數股東權益 24,457 20,862

1,160,954 1,012,403

附註：

1. 會計政策變動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下文統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該等準則均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致使綜
合損益表、綜合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之呈列方式出現變動。尤其是，少數股東權益之呈列方式
有所變動，呈列方式之變動已追溯應用。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使本集團在下列範疇之會計政策出
現變動，導致本會計年度及以往會計年度之業績編製及呈列受影響：

業務合併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該準則適用於協議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
一日或以後之業務合併。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商譽

於過往年度，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前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計入儲備，而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後因收
購而產生之商譽則資本化，並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攤銷。本集團已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相關
過渡規定。先前於儲備中確認之商譽3,636,000港元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轉撥至本集團之累計溢利，
而原來在資產負債表資本化的商譽，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撇除有關累計攤銷56,522,000港元
之賬面值，並相應減少商譽成本。本集團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不再將有關商譽攤銷，而商譽將最少
每年進行一次減值測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後因收購產生之商譽，乃於初步確認後按成本扣除累計
減值虧損（如有）計量。此項會計政策之變動，致使本年度不再計算任何商譽攤銷。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
字並無重列。

本集團於被收購公司之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公平淨值中之權益超出成本之差額（前稱為「負商譽」）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本集團於被收購公司之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公平淨值中之權益
超出收購成本之任何差額乃於收購發生期間即時確認損益。於過往期間，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前因收
購而產生之負商譽計入儲備，而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後因收購產生之負商譽則根據得出結餘之情況分
析，列為資產扣減並撥回收益。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相關過渡規定，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
月一日不再確認以往列為資本儲備之所有負商譽11,966,000港元，以致須相應調整本集團之累計溢利
11,966,000港元。

被收購公司之或然負債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倘或然負債之公平值能可靠計量，被收購公司之或然負債乃於收購日期
確認。以往，被收購公司之或然負債並非與商譽分開確認。由於該項經修訂會計政策已前瞻性應用於協
議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收購，並無重列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規定倘本集團以股份或享有股
份之權利交換購買之貨物或獲取之服務（「股本結算交易」），或用以換取其他價值相等於特定數目之股
份或股份之權利（「現金結算交易」）時，其支出須予確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
涉及將授予本公司董事及僱員之購股權於授出日期釐定之公平值在歸屬期內列為開支。在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2號前，本集團在該等購股權獲行使後方會確認其財務影響。本集團已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授出之購股權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授出之購股權而言，
本集團並無就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之前授出但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前歸屬之該等購股權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然而，本集團仍須就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但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尚未歸屬的購股權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由於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並無任何未歸屬購
股權，故毋須重列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

業主自用租賃土地權益

於過往年度，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乃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並採用成本模式計量。於本年度，本
集團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就租賃分類而言，租賃土地及樓宇中
之土地及樓宇部分乃分開計算，除非租賃款項無法在土地及樓宇部分之間作可靠分配，在此情況下則整
份租賃將一般視為融資租賃處理。倘租賃款項能在土地及樓宇部分之間作可靠分配，則土地租賃權益將
重新分類為經營租賃項下之預付租賃款項，以直線法按成本列賬並於租賃期內攤銷。此項會計政策變動
已獲追溯應用。此外，倘租賃款項無法在土地及樓宇部分之間作可靠分配，土地租賃權益將繼續以物業、
廠房及設備入賬。

投資物業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投資物業。本集團選擇採用公平值模式將投資物業
入賬，該模式規定，因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須直接於產生年度之損益內確認。於
過往年度，過往準則規定投資物業按公開市值計量，重估盈餘或虧絀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或於投資
物業重估儲備扣除，除非該儲備之結餘不足以彌補重估減值，在此情況下則該重估減值超過投資物業
重估儲備結餘之差額乃自損益表扣除。倘過往曾於損益表扣除某項減值，並於其後出現重估增值，則
該項增加按以往曾扣除之減少計入損益表。本集團亦已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相關過渡規定，並
選擇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並無任何
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故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並無導致儲備賬之間出現任何轉撥。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為於年度內出售貨品（減退貨）予外間客戶之已收及應收款項，其分析如下：

按業務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時經營之業務分為兩部份  —  模架、金屬及配件之製造及銷售。此等分類乃本
集團㶅報基本分類資料之基礎。

有關此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報如下。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模架 金屬及配件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718,977 180,505 1,899,482

業績
分類業績 292,421 34,865 327,286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7,700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25,330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54,969 )
融資成本 (19,245 )

除稅前溢利 286,102
稅項 (40,185 )

年度溢利 245,917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模架 金屬及配件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429,038 170,467 1,599,505

業績
分類業績 280,939 31,710 312,649
已於損益表確認之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4,900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16,903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46,869 )
融資成本 (19,290 )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399

除稅前溢利 268,692
稅項 (43,702 )

年度溢利 224,990

按地區分類

本集團在以下地區經營業務，其市場劃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及其他國家。

下表列明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銷售分析，不論貨品之來源地：

營業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1,560,828 1,304,745
其他國家 338,654 294,760

1,899,482 1,599,505

3.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之安排費用 87 356
下列各項之利息
　—  須於五年內完全償清之銀行借款 13,964 16,809
　—  融資租約承擔 — 1
　—  浮息票據 5,194 2,124

19,245 19,290

4. 稅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撥回收入）包括：

香港利得稅
　—  本年度 112 238
　—  過往年度準備不足 11 17

123 255

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
　—  本年度 40,415 42,798
　—  過往年度（超額準備）準備不足 (353 ) 649

40,062 43,447

40,185 43,702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該兩個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稅率計算。

於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於該等地區適用之稅率計算。

5. 股息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
　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
　　（經二零零四年發行紅股調整後，相等於每股8港仙） — 49,130
　二零零四年中期股息每股8港仙 — 49,130
　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 61,952 —
　二零零五年中期股息每股9港仙 55,767 —

本年度已宣派股息總額 117,719 98,260

董事會已決定應支付合共約68,18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61,928,000港元）之末期股息每股11港仙（二零
零四年：10港仙）予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名列於股東名冊上之本公司股東。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乃按照以下之數據計算：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40,861 220,113

股份數目

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19,464,202 614,584,024
因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產生潛在具攤薄性普通股之影響 256,976 467,577

為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19,721,178 615,051,601

7. 存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445,361 388,307
在製品 73,303 67,488
製成品 12,372 11,772

531,036 467,567

本集團年內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約1,326,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084,000,000港元）。

8.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至90日。

貿易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305,277 287,452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92,754 93,772
九十日以上 82,336 42,473

480,367 423,697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9.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137,007 115,498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25,483 27,996
九十日以上 30,213 13,790

192,703 157,284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專注模架、金屬與配件之製造及銷售業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1,899,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約
1,600,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
241,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約220,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
股基本盈利為38.88港仙（二零零四年：35.81港仙）。

在二零零五年度的業務回顧期內，外圍經濟環境表現未如理想。在石油價格再創新高和美國加
息影響下，工業原料價格和運輸成本大幅波動，而中國製造業的生產成本及工資亦相繼提升。
製造業訂單增長放緩，以致產品的售價下調。加上，集團在擴充階段，需要吸收投資期內的成
本。因此，集團的營業額雖然仍錄得理想的增幅，但集團於本年度之利潤增長有所下調。

模架製造及銷售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內市場對各類消費產品需求仍然殷切，因而帶動相關的製造行業
得以擴展。其中外國車廠紛紛遷移至中國境內設廠，以致中國汽車產量不斷增長，汽車零配件
的需求持續增加。而配合此商機，集團在中國的業務，亦相應不斷發展和改進。而位於華東區
上海及浙江廠房，由於華東市場需求增大，營業額穩步上揚。

至於集團海外公司的業務發展，增長亦平穩，為集團帶來穩定的回報。出口至歐美、日本及亞
洲各地的高精度模架，亦有滿意的增幅。

而集團其他有關模具的配套產品及服務，如模具標準件、零配件、熱膠道、熱處理及焊接服務、
PVD硬質塗層服務等，能為客戶提供一條龍服務，因而深受客戶歡迎。

在回顧期內，集團不斷擴充中國境內的銷售網絡，並成功地開發不少小規模民營企業的新客戶，
進一步擴闊了客戶基礎。有見於中國境內的公路網絡急速發展，集團乘此優勢建立自己的跨省
物流車隊，藉著已設立的分銷點，連結成一個有系統和完善的物流網絡，並利用集團華南廠的
生產規模優勢，在縮短交貨期之基礎上，將華南廠的產品供應到華東、華北一帶的客戶手上。
集團在競取訂單上取得滿意的成績，足證集團建立的分銷和物流網絡，有顯著的成效。

模具鋼材貿易

模具鋼材銷售業務，亦有穩定的增長。進口模具鋼材價格仍居高不下，而國產鋼材價格亦波幅
很大，導致集團模具鋼材銷售的利潤亦受到影響。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淨現金虧絀約311,000,000港元。本集團之現金結存約
151,000,000港元。現金結存乃存放於香港主要銀行作短期存款。

本集團採取審慎措施對沖外㶅波動風險，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外㶅虧損
約7,000,000港元。

本集團持續投放資本開支於擴充廠房及建廠，並以內部資源撥付。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之總負債約462,000,000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約1,136,000,000港元之約
41%。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約10,800名僱員，包括中國國內生產廠房約10,460名
員工及香港和其他國家約340名員工。本集團對僱員實行具競爭力之酬金制度。晉升及加薪皆按
其表現評估。本集團尚會因應僱員之個人表現向其批授購股權。

展望

在石油價格大幅波動、美國再度加息和禽流感疫症爆發的陰影籠罩下，國際營商環境亦存在很
多不穩定的因素。但集團對中國業務的發展仍充滿信心。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持續增長，內部需
求興旺，帶動中國境內的零售和製造業蓬勃發展。再加上中國政府落實以內需拉動經濟發展，
預期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仍然可觀。而人民幣升值對集團業務的影響，更是正面的，因集團
業務以中國境內銷售為主。綜合以上因素，對於未來業務發展，集團仍持審慎樂觀態度。

中國廣東省河源廠投資擴建的新廠房和生活區，預計在二零零六年內完成。為配合新廠的落成，
集團會加強內部管控，並重新整合生產流程，以達致省時省力、高效率的生產模式，加強競爭
優勢，並以新的產品組合及服務模式來迎接新的市場商機。

由於中國社會日益富庶，中國人民工資亦不斷上漲，集團因此會制定一套合宜的人力資源政策，
培訓高技術員工；並不斷優化生活配套設施，以減低人材流失，建立一個高效率的管理和生產
團隊。

雖然高油價造成能源供應緊張，尤幸河源廠電力供應穩定。隨著新廠可在二零零六年下半年逐
步投入生產，集團整體的生產能力及效益會進一步提高，並可望在二零零七年的業績反映出來。

為配合整體生產能力的提升，集團會繼續擴展其分銷及物流網絡，在模具廠集中及具發展潛質
的城市開設銷售和物流點，以期充分利用集團華南廠的高效率批量生產優勢，將龍記產品經由
運輸網絡，以最快的速度分銷至全中國。

由於原材料價格不穩定，進口和國產模具鋼材價格的波幅很大，集團會審慎應對市場變化，以
確保在合理價格下採購足夠存貨供應生產；並會在適當時機，調整產品售價，以對應原材料的
價格改變。

審閱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協同管理層及本集團外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了本集團所採納之
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了各項內部監控措施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綜合財務報表。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有
關附註之數字，乃經本集團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等同本集團該年度之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數額。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
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保證應聘
服務，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不會就業績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11港仙予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待股東於即將舉行之股東
週年大會上批准後，建議之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八日或該日前後分派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日至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

如欲符合獲派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票連同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附於股票背頁或另行填寫）
或標準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下午四時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
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下午五時，於新加坡  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 開設之證券戶
口記存有本公司股份之股東，可獲派建議末期股息。

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之股份或其他證券。

企業管治

於年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守則」）之所有規定，惟有關董事輪流退任之事宜偏離了守則條文第A.4.2條之規定。本公司
為符合守則條文第A.4.2條而對本公司細則作出相關之修訂，經已於守則公佈後盡早提呈，而該
修訂已由股東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邵鐵龍

香港，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邵鐵龍（主席）、邵玉龍、麥貫之、韋龍城及馮偉興，本公

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陳振聲，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榮定、李達義及李裕海。

* 僅供識別


